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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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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驰名商标已经是现代企业追求的标签，如果成功被行政或者司法认定为驰名，那么对企业将是极大的

嘉奖。目前我国的驰名商标并不多，特别是《商标法》改后，不能将驰名商标作为产品的宣传，一举肃清了以“中

国驰名商标”为宣传的众多市场，也打击了其他企业申请驰名商标的积极性。日前，中国驰名商标达410件1，仍然

是众多企业追求的标签，本文将解读如何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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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驰名商标定义

《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第二条，驰名商标是

指在中国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相关公众包括与使用

商标所标示的某类商品或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生产前

述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以及经销渠道中所涉

及的销售者和相关人员等。根据上述规定得知，驰名商

标并不一定是注册的商标，驰名的程度是以相关商品或

者服务有关的消费者、销售者或相关人员熟知，而不是

全部的社会民众熟知。

二、驰名商标的认定

在我国，驰名商标有行政认定和司法认定两种方

式，根据《商标法》第14条第1款规定：“驰名商标应

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为处理涉及商标案件需要认定

的事实进行认定”。所以，在我国，无论行政认定还是

司法认定，这两种方式均为被动认定，即根据当事人的

请求才会做出认定。行政认定包括工商行政部门认定和

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审查、查处

商标侵权案件的时候，由于普通商标仅能保护相同或相

似类别的，所以根据商标权人的请求，可以认定涉案商

标是否为驰名商标，从而给以跨类保护。

人民法院在认定驰名商标上采取了非必要不认定的

策略，即仅仅存在必须认定才能判定是否侵权的情况

下，给予涉案商标是否为驰名的认定，进而认定被告是

否侵犯了原告的驰名商标。按需认定中的“处理案件之

需”应考虑当前国家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加大打击侵权

行为的大背景，从给予当事人充分救济的角度进行理

解。人民法院在审理个别需要认定为驰名商标的案子

中，应充分考虑具体的情况，坚持全面审查的原则，应

该做到以下两点，1、严格审查当事人要求认定为驰名

商标是否符合按需认定的原则，非必要不予认定，即如

果被告的侵权情况在不需要认定原告的商标是否为驰名

的基础上就能够做出认定，则不需要认定原告的商标是

否为驰名商标；2、原告商标的驰名程度，包括原告商

标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以及销售区域和利税；商标的使用

时间；商标宣传规模包括商标宣传或者促销的方式和力

度、时间、投入资金和地域范围；原告商标曾经作为驰

名商标受到保护的记录；原告商标的享有的市场名誉等

等综合判断。笔者在代理原告广东省美容美发化妆品

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美容美发协会）起诉被告美博会

（广州）美妆有限公司侵害“美博会”商标专用权一案

中2，向广州知识产权法院请求认定第12866234号“美

博会”为驰名商标，向法院提交了1、美容美发协会自

1989年成立以来的名字变更情况，在此过程一直使用

“美博会”商标；2、美容美发协会/协会的法定代表人

自1989年以来获得包括国家民政部颁发的多个奖项，由

于奖项实在太多不方便展示，通过公证处进行公证形成

公证书，提交给法院；3、各种服务合同，包括对外场

地租赁和租赁展馆合同，用于证明商标使用规模；4、

各种广告合同，包括全国各地的广告公司与美容美发协

会签订的宣传合同；5、各种报纸杂志对“美博会”开

展情况的广告宣传和报道；6、美容美发协会在全国各

地开展的宣讲广告和地铁上宣传广告照片；7、各种参

会申请表和会展照片；8、近五年的审计报告和税收完

税证明等。以上证据足以证明“美博会”的持续宣传时

间和使用规模，足以证明“美博会”在相关公众中达到

众所周知的程度。但是还有一点必须要解决的是：是否

有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当事

人以商标驰名作为事实根据，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

况，认为确有必要的，对所涉及商标是否驰名作出认

定：（一）以违法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为由，提起的

侵犯商标权诉讼；以企业名称与其驰名商标相同或者近

似为由，提起侵犯商标权或者反诉的诉讼。”第三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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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下列民事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对所涉商标是

否驰名不予审查：（一）被诉侵权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成立不以商标驰名为事实根据的；（二）被诉

侵犯商标权或者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其

他要件而不成立的。”本案中被告在APP销售平台上使

用“美博会”与第12866234号“美博会”商标被许可的

第43类：安排和组织大会、提供博物馆设施等明显不同

类，而且被告在企业号中使用了“美博会”三个字，所

以必须对第12866234号“美博会”商标进行驰名认定才

能对被告使用企业字号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最后成功

认定“美博会”为驰名商标，但是成功认定驰名商标并

非一劳永逸的事情，由于商标的驰名程度是跟着时间的

漂移而变的，如果商标权人不积极的使用自己的商标权

去维护商标权，使商标权淡化，比如优盘、拉链等以前

就是商标，但是最后确成了大多数人都能使用的通用名

词。并且在中国一个案件中成功认定为“驰名商标”，

仅仅在该案中适用，中国并非判例国家，其他法院的判

决书不一定直接引用该商标为驰名。

商标评审委员会的认定方式如下：1）在商标争议

处理过程中，遇到他人在不相同或不相似类别申请注

册商标时候，可以根据商标权人的请求，可以对商标

驰名情况作出认定，以对抗他人在不相同或相似类别

的注册。2）通过异议申请认定。当事人依照商标法第

三十三条规定向商标局提出异议，并依照商标法第十三

条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的，可以向商标局提出驰名商

标保护的书面请求并提交其商标构成驰名商标的证据材

料。3）通过复审和无效宣告申请认定。我国并没有建

立统一提交驰名商标认定的统一系统，相关权利人也无

法在系统中提交仅仅要求认定驰名商标的资料，其实行

政认定驰名商标也是根据需要才认定的，即只要在异

议、无效、复审中才能要求认定，但是对将要异议、无

效、复审是否与引证商标不在同一类别或相似类别则没

有强制要求，从而得出：行政认定驰名商标与司法认定

驰名商标同样存在必要性审查，但是行政认定的程序比

司法认定的程序对引证商标的类别要求比较宽。当事人

在商标不予注册复审案件和请求无效宣告案件中，依照

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的，可以向商标

评审委员会提出驰名商标保护的书面请求并提交其商标

构成驰名商标的证据材料。认定的标准1、相关公众对

该商标的知晓程度；2、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3该商

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4、

该商标作为驰名保护的记录；5、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

素。

三、行政认定驰名商标与司法认定驰名商标的不同

之处

1.如果不服认定的结果后的救济途径不一样。针对

工商总局对驰名商标的行政认定或者针对要求异议\无

效的商标的结果不服可以请求复审或提起行政诉讼，并

要求商标异议\无效商标的相对人作为第三人出庭。但

是对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来说，如果不服一审法院就驰

名商标认定的结果，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

而在二审中对争议商标是否驰名的这一事实进行直接的

认定，除非事实不清或者程序违法，二审法院能直接对

是否驰名的结果作出认定，而不是要去一审法院重新审

理。若对二审的认定结果还不服，理论上还可以通过审

判监督程序要求重新认定。

2.两种认定后的效果不一样。上面说过，通过行政

途径认定的中国驰名商标，是经过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

或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的，其对商标权有终局决定的权

利，因而在全国工商行政系统都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全

国各级工商行政部门都会按有关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要

求来加强保护，由于管辖范围是全国，权威性自然不用

多说。而法院通过个案而认定的驰名商标，由于只是由

审理该案的某个知识产权法院或中院进行认定的，相比

之下，该认定在法院系统或认定法院当地的管辖范围会

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但在全国其他各地的工商行政部门

的实际效力目前还不太确定。

3.两个程序中，对曾被认定为驰名商标（是否行政

或司法不作要求）的再审查或认定问题的规定不太一

样。就司法程序来说，当事人对曾经被行政主管机关或

者人民法院认定的驰名商标请求保护的，对方当事人对

涉及的商标驰名不持异议，人民法院不再审查，也不会

对是否驰名重新认定。但是对于工商部门来说，对于曾

被认定为驰名商标的，如果所受理的案件与已被作为驰

名商标予以保护的案件的保护范围基本相同，且对方当

事人对该商标驰名无异议，或者虽有异议，但不能提供

该商标不驰名的证据材料的，受理案件的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可以依据该保护记录的结论，对案件作出裁定或者

处理。如果所受理的案件与已被作为驰名商标予以保护

的案件的保护范围不同，或者对方当事人对该商标驰名

有异议，且提供该商标不驰名的证据材料的，应当由商

标局或者商标评审委员会对该驰名商标材料重新进行审

查并作出认定。从而减少商标持有人的举证责任，另一

方面加重了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因为驰名是否是一

个积极的客观时候，很难找到一个证据能够反向举证一

个积极的行为，反而对不积极不作为的行为，容易去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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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但是不管举证的难度是否存在，举证责任都在对方

当事人，从而得出：行政认定驰名的效力会比司法认定

驰名的效果会更加的久远，范围更加广。

四、驰名商标的保护

（1）对未在中国注册驰名商标的保护。

根据《商标法》第十三条 就相同或者类似商品申

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注册

的驰名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

这也就是明确了，非注册的驰名商标只能在同类产品中

受到保护，并且由于非注册的驰名商标没有官方的注

册证书，而且强调的是：第一点：未在中国注册，那么

在其他国家有注册也算是没有注册，故其保护范围最多

也仅仅本国或者使用地域的范围，保护范围非常窄；第

二点：驰名商标是“中国境内为广大相关公众知晓的商

标”，所以其驰名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中国，那么一个国

外知名度非常广泛的商标进入中国，并且没有注册，那

么其驰名程度有可能产生大大的折扣，如果达不到国内

相关公众广为知晓的程度，则连同类保护都不能给予；

第三点：在我国，要求保护的商标权必须有在中国使用

的证据，但是对于一个刚进入国内的未注册驰名商标，

其使用的证据不多。

此外，并非所有的商标都符合注册条件，但是确实

也存在许多的非注册商标权利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不注

册商标，许多国家比如日本就建立了基础商标和防御商

标制度，如果基础商标是非注册的驰名商标，那么允许

其通过注册类似的防御性商标，在出现可能混淆的情况

下，给予防御性商标跨类的保护，同样能够使非注册商

标的保护力度与注册商标一致。但是，中国没有明确防

御性商标制度，虽然许多权利人比如老干妈商标，同时

也注册了老干爹、干老妈等等众多的防御性商标，但是

其在实际保护中，还是主要依靠老干妈这个注册商标，

防御性商标的保护力度有待提高。建议未注册驰名商标

可以作为防御商标申请注册引证对象，同时要求申请人

说明基础商标未注册的原因，如果得出未注册原因为善

意，例如商标固有显著性不足欲注册而不得，又或者英

文商标忽视对翻译商标的注册，这样通过防御性商标保

护也能达到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效果。综上得出：非注

册驰名商标的保护力度非常的弱，从而另外一方面也在

鼓励商标权人进行商标注册，当然需要排除一些不符合

《商标法》规定不给予注册的情形或者善意不想注册的

情形。

（2）跨类别保护。依据《商标法》第十三条第三

款，就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

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已经在中国注册的驰名商标，

误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

害的，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这条是来源于《TRIPS协

定》第16条，我国也是在加入世贸组织后，在2001年的

《商标法》才修改的，以前的商标法并不区分驰名或不

驰名。

依据《商标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二条 商标持有人

依照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的，可以

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请求。经商标局依照商标法第

十四条规定认定为驰名商标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停止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规定使用商标的行为，收

缴、销毁违法使用的商标标识；商标标识与商品难以

分离的，一并收缴、销毁。2）企业名称保护。根据商

标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将他人注册商标、未注册的驰

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使用，误导公众，构成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

法》处理。对通过行政程序认定的驰名商标，市工商

局将在企业名称登记工作中实施全行业保护。3）加强

商标专用权保护。根据《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

（2014）第十一条规定，各级工商部门应当对驰名商标

加强保护，对涉嫌假冒商标犯罪的案件，应当及时向有

关部门移送。

对于商标侵权案件，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存在有两种

裁判规则：对于一般商标侵权，采用“混淆标准；即商

标发挥的是与产品来源对应的关系，如果其他使用与商

标相同/相似的同类/近似类产品，那么会产生来源混

淆，不管侵权方有意/无意，均应判定侵权成立，以保

护相关公众对产品来源的唯一的信任度；若商标为驰名

商标，则采用“淡化标准”，即如果在商标相同/相似

的不同类/不近似类产品使用商标，如果该行为能够淡

化相关公众对驰名商标与商标所有人的联系，或者淡化

驰名商标的显著程度或者社会名誉，那么就是侵权行

为。驰名商标只有存在认定必要时，才会选择淡化保

护，当混淆标准足以保护该驰名商标时，就不再使用淡

化标准，自然也无需对驰名商标进行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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